
谅解协议书
甲方（赔偿方）：             
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
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 
乙方（受偿方）：             
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
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 
甲乙双方就 ________（请简要说明事由，例如：“于XXXX年XX月XX日发生的人身损害”）一事所产生的赔偿事宜，经友好协商，在平等、自愿的基础上达成如下协议，以资共同遵守：
​​一、赔偿金额与支付​​
甲方同意向乙方一次性支付赔偿总额共计人民币____元（大写：________）。此费用为完全及最终赔偿，已包含但不限于医疗费、护理费、误工费、营养费、交通费、后续治疗费、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所有依法可能产生的费用。
支付方式：________
甲方应于    年    月    日前完成支付。
​​二、乙方的义务​​
乙方在收到本协议第一条约定的全部赔偿款项后，应立即向        人民法院申请撤回就本协议所述事由对甲方提起的全部诉讼（案号：________），并承诺不再就该事由以任何理由和方式向甲方主张任何权利。
乙方承诺，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，就本协议所述事件，不再以任何形式（包括但不限于诉讼、仲裁、投诉、信访等）向甲方、甲方工作人员或任何相关方追究任何法律责任或提出任何赔偿、补偿要求。
​​三、违约责任​​
若甲方未按本协议约定的时间足额支付赔偿款，每逾期一日，应按未付金额的万分之三向乙方支付违约金。
若乙方在收到全部赔偿款后，违反本协议第二条的约定，再次就此事向甲方主张权利或提起诉讼，则不仅无权获得赔偿，还应向甲方返还已收到的全部赔偿款，并承担因此给甲方造成的全部损失（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、律师费等）。
​​四、协议效力​​
本协议一式三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见证方/留存机构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本协议为双方就协议所述事宜达成的唯一及最终协议，取代双方此前就此进行的一切口头或书面沟通。
​​甲方（签字并按手印）：            
​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​​乙方（签字并按手印）：            
​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​​见证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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